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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第 10 章

在屯門西部設置繞道

撮要

1 . 一九八九年發表的《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 》，確定位於屯

門 西 部 的 屯 門 第 3 8 區 適 宜 用 作 發 展 內 河 貨 運 碼 頭 和 特 殊 工 業

區。一九九零年十月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完成屯門第 3 8 區的研究。

該研究建議興建一條新繞道，連接屯門第 3 8 區與屯門新市鎮，

以 應 付 內 河 貨 運 碼 頭 和 特 殊 工 業 區 發 展 計 劃 所 引 致 的 交 通 需 求

量 。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，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（ 財 委 會 ） 批 准 撥 款

2 0 .6 2 億元興建該新繞道，工程完成後稱為龍富路。

2 .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負 責 進 行 龍 富 路 工 程 項 目 下 的 兩 份 合

約 — 合約 A 和合約 B。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託工程顧問（顧問 ）

擔任合約 A 與合約 B 的工程師。二零零二年三月，龍富路在道

路工程完成後開放通車。審計署最近就土木工程拓展署對龍富路

工程項目的管理進行審查。

交通規劃 及道路使用率

3 . 龍富路每個方向每小時可容納 2 80 0 輛車，其設計旨在疏

導龍門路的交通，尤其是 使 用 該 道 路 的 重 型 車 輛。一 九 九 六 年 ，

顧問擬備的龍富路交通流量預測假設，內河貨運碼頭和特殊工業

區發展計劃會如期落實，而重型車輛會佔龍 富 路 交 通 量 的 3 8 %。

4 . 需 要 考 慮 規 劃 發 展 計 劃 各 個 設 計 方 案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龍

富路的實際交通流量較預測交通流量低。二零零六年繁忙時間的

實際流量是每小時 84 0 輛車（北行方向）和每小時 854 輛車（南

行方向 ），分別只為預測交通流量的 60 % 及 4 8%。審計署注意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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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測及實際交通流量的差異，可能是由於屯門第 3 8 區發展計劃

的規劃假設和方案有所更改所致，其中包括土地用途有變及實際

使用龍富路的重型車輛的比率較預期高。審計署建議，日後在規

劃道路工程項目時，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協同運輸署署長，就

已規劃的發展計劃考慮各個可能的設計方案，以顧及計劃可能有

變而導致重型車輛使用道路的預測比率有所不同。

5 . 在 訂 定 設 計 交 通 容 量 時 需 要 計 及 重 型 車 輛 的 比 率 道 路

的 設 計 交 通 容 量 （以 車 輛 數 目 表 述 ）， 會 因 使 用 道 路 的重 型 車 輛

比率增加而減少。根 據 運 輸 署 的《 運 輸 策 劃 及 設 計 手 冊 》所 述 ，

如 重 型 車 輛 比 率 超 逾 1 5 %， 道 路 的 設 計 交 通 容 量 應 予 降 低 。 不

過，雖然重型車輛預測會佔 龍富路交通量的 38 %，龍富路的設計

交 通 容 量 卻 沒 有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提 交 予 立 法 會 的 撥 款 申 請 中

作出調整。審計署建議，日後在規劃道路工程項目時，土木工程

拓展署署長應協同運輸署署長，在向立法會匯報道路的設計交通

容量的估算時，適當計及重型車輛使用道路的比率。

工程項目 規劃及控制核准工 程預算

6 . 興建龍富路是為應付屯門第 3 8 區的內河貨運碼頭和特殊

工業區發展計劃所引致的交通需求量。特殊工業區發展計劃涉及

兩期填海工程。一九九七年一月，當局就第二期填海工程向財委

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。由於在會議中提及有關特殊工

業的需求問題，當局撤回撥款申請，以待重新檢視有關議題。

7 .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， 當 局 告 知 當 時 的 立 法 會 規 劃 地 政 及 工

程事務委員會，龍富路工程項目包括斜坡鞏固工程，工程不單可

確保龍富路的安全，亦可容許鄰近土地重新規劃作永久用途。

8 . 需 要 在 提 交 財 委 會 的 撥 款 申 請 中 提 供 全 面 及 相 關 的 資 料

審 計 署 注 意 到 在 龍 富 路 工 程 項 目 的 撥 款 申 請 內 未 有 提 供 以 下 資

料： ( a ) 屯門第 38 區發展的進度，包括就特殊工業區發展計劃

撤回第二期填海工程的撥款申請； (b ) 龍富路的交通流量預測；

及 ( c ) 工程項目中相關的斜坡鞏固工程的好處。審計署建議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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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局長應提醒工務部門，日後在道路工程項目的撥款申請中，向

工務小組委員會／財委會提供全面及相關的資料。

9 . 需 要 監 察 龍 富 路 的 交 通 情 況 自 龍 富 路 啟 用 以 來 ， 屯 門

第 3 8 區的發展出現重大的更改。目前，龍富路運作尚未達到設

計容車量。屯門西部日後的發展，包括環保園的發展，可能會為

龍富路帶來額外交通量。審計署建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應協同

運輸署署長，密切注視屯門西部的發展，並繼續監察龍富路的交

通情況。

1 0 . 撥款申請 所載的工程預算 審計署注意到合約 A 和合約

B 的合約價 遠低於核准工程預算內的估計金額。高估了的合約金

額為 4 . 7 5 億元，或佔估計合約價的 31 %。雖然高估了合 約 金 額 ，

但有關方面並沒有採取行動降低核准工程預算，以反映較低的獲

批 合 約 價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在 提 交 給 財

委 會 的 撥 款 申 請 中 所 提 供 的 工 程 預 算 ， 力 求 準 確 ； 及 (b )如 批 出

的合約價遠低於核准工程預算內的估計金額，則採取行動降低核

准工程預算。

在交界 處 A 設置迴旋處

11 . 根 據 原 本 設 計 ， 在 龍 富 路 與 龍 門 路 的 交 界 處 會 設 置 一 個

迴旋處。迴旋處（包括中央 的 石 堤 ）是 在 合 約 B 項 目 下 興 建 的 。

龍 富 路 開 放 通 車 後 ， 於 該 交 界 處 發 生 了 兩 宗 嚴 重 交 通 意 外 。 其

後，有關方面實施道路改善工程，包括將迴旋處改建為燈號控制

交界處。

1 2 . 需 要 決 定 合 適 的 道 路 交 界 處 類 別 在 設 計 階 段 ， 土 木 工

程拓展署選定迴旋處為首選的交界處類別。發生交通意外後，運

輸 署 調 查 顯 示 該 交 界 處 的 地 形 限 制 會 對 高 速 駕 駛 人 士 構 成 潛 在

危險。為加強道路安全，迴旋處交界處其後改建為燈號控制交界

處。審計署建議，日後在進行道路工程項目時，土木工程拓展署

署 長 應 協 同 運 輸 署 署 長 ： (a )在 設 計 階 段 因 應 有 關 因 素 ， 包 括 交

界 處 的 地 理 環 境 ， 駕 駛 人 士 的 駕 駛 行 為 ， 以 及 車 輛 超 速 的 可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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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， 以 決 定 合 適 的 交 界 處 類 別 ； 及 (b )在 新 建 道 路 啟 用 前 ， 就 道

路設計進行安全評估。

設置隔音 罩

1 3 . 合約 A 工程包括沿皇珠路設置隔音罩系統，這是首個在

香港建造的同類系統。該合約在經修訂的預定完工日期後 11 個

月才完工。審計署注意到就設置隔音罩系統的事宜，出現合約爭

議。結果，土木工程拓展署為排解有關申索向承建商 A 支付一

筆過的款項。

1 4 . 需 要 確 定 隔 音 罩 的 消 防 規 定 合 約 規 格 規 定 ， 隔 音 罩 的

隔音物料須是阻燃或不燃燒物質，以及具備一小時耐火時效。在

施工期間，就隔音罩系統有關耐火時效的規定出現爭議，這是由

於合約規格中有不清晰和有差異的地方所引致。土木工程拓展署

亦沒有在批出合約前就有關規定諮詢消防處。審計署建議，日後

管 理 道 路 工 程 項 目 時 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應 ︰ (a )小 心 查 核 有

採 用 創 新 設 計 或 新 建 築 物 料 的 招 標 文 件 及 合 約 規 格 ； (b )審 慎 評

估 有 關 建 築 物 料 的 消 防 規 定 ； 及 ( c )在 把 建 築 物 料 納 入 招 標 文 件

前，就有關物料的消防規定諮詢相關部門。

1 5 . 需 要 確 保 市 面 有 專 賣 產 品 有 關 方 面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年 初

草擬隔音罩的合約規格時，曾就隔音罩所需的不同物料（包括透

明反光玻璃嵌板的物料）查詢本地供應商。當時，有關透明嵌板

須符合一小時耐火時效的規定尚未納入有關規格內。一九九八年

年初，當局修訂規格草擬本，加入有關規定。然而，並無任何證

明文件，顯示有關方面曾因應更改規定一事向供應商查詢有關物

料的供應。審計署建議，日後管理道路工程項目時，土木工程拓

展署署長應在把新的建築物料納入招標文件前進行市場調查，以

確定其供應情況。

高架道 路 A 興建工程

1 6 . 合約 A 工程包括建造一條由屯門第 19 區至龍門路與皇珠

路交匯處，長 90 0 米的高架道路。高架道路的原本結構設計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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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預製橫樑方式，需要較少的臨時承托工程，對交通的干擾亦

最 少 ， 及 可 以 快 速 施 工 ， 以 配 合 緊 迫 的 施 工 時 間 表 。 在 合 約 A

招標期間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從一個投標者（後來獲批合約）收到

一個替代設計的建議。雖然替代設計採用原地鑄造方式，可節省

成本，但因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完成高架道路工程，採用該設計存

在工程延誤的風險。

1 7 . 需 要 審 慎 評 估 工 程 延 誤 的 風 險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向 中 央 投

標委員會提交的投標評估報告未有明確解釋工程延誤的風險。其

後，高架道路的詳細設計於批出合約 A 的八個月後才獲得批准，

而 高 架 道 路 工 程 則 在 預 定 完 工 日 期 後 20 7 天 才 完 成 。 審 計 署 建

議，日後為時間緊迫的工程項目考慮替代設計時，土木工程拓展

署 署 長 應 ︰ (a )審 慎 評 估 採 用 替 代 設 計 所 會 引 致 的 工 程 延 誤 的 風

險 ； 及 (b )把 工 程 延 誤 的 風 險 評 估 納 入 向 中 央 投 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

投標評估報告內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8 .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


